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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刑事诉讼法新旧对照及公、检、法、司配套规定》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新旧对照为引，全面收录了六
机关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相关最新的解释和规定，具
有很强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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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新旧条文全面对照配套规定重点收录&middot;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新旧对照（2012.12.20）&middot;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新旧对照（2012.3.14修订
）&middot;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2012.12.26）&middot;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
）（2012.10.16修订）&middot;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2012.12.13）&middot;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含修正案一至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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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新旧对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新旧对照 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2012年3月14日） 配套规定 一、综合 1.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实施刑
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2012年12月26日）  2.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2012年10月16日
） 3.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2012年12月13日） 4.社区矫正实施办法（2012年3月1日） 5.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根据历次修正案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1999年12月25日） 7.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2001年8月31日） 8.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2001年12月29日
） 9.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2002年12月28日）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
（2005年2月28日）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2006年6月29日）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
正案（七）（2009年2月28日）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2011年2月25日） 二、回避、代
理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1]12号） 2.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2005年9月28人日）
3.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2004年2月10日） 4.中华人
民共和国律师法（2012年10月26 日第二次修正） 三、立案、侦查 1.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
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2008年6月25日） 2.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
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根据2011年补充规定修订） 3.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2010年8月31日） 4.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
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2010年7月26日） 四、强制措施 1.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
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2000年8月28日发布） 2.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逮
捕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2001年8月6日发布） 3.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立案、逮捕实行备
案审查的规定（试行）（2005年11月10日） 4.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
疑人的规定（2010年8月31日） 5.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
切实纠防超羁押的通知（2003年11月12日） ⋯⋯ 五、审判 六、证据、鉴定 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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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百零二、将第二百一十六条改为第二百五十七条，修改为：“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收监： “（一）发现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 “（二）严重违反
有关暂予监外执行监督管理规定的； “（兰）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后，罪犯刑期未满的。
 “对于人民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应当予以收监的，由人民法院作出决定，将有关的法律文书
送达公安机关、监狱或者其他执行机关。
 “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通过贿赂等非法手段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在监外执行的期间不计入
执行刑期。
罪犯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脱逃的，脱逃的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
 罪犯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死亡的，执行机关应当及时通知监狱或者看守所。
” 一百零三、将第二百一十七条改为第二百五十八条，修改为：“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
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
” 一百零四、将第二百一十八条改为第二百五十九条，修改为：“对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由
公安机关执行。
执行期满，应当由执行机关书面通知本人及其所在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
” 一百零五、将第二百二十一条改为第二百六十型条，第二款修改为：“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
刑或者元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应当依法予以减刑、假释的时候，由执
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并将建议书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
 一百零六、增加一编，作为第五编：“特别程序”。
 一百零七、增加一章，作为第五编第一章： “第一章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第二百六十六条
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保
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帮助，并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承办。
 “第二百六十七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
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二百六十八条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
 “第二百六十九条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
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
的意见。
 “对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应当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
 “第二百七十条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的法定代理人到场。
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
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
记录在案。
到场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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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刑事诉讼法新旧对照及公、检、法、司配套规定》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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